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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原名《周官》，或出于山岩屋壁，复入

于汉宫秘府。西汉刘歆校理图书时发现此书，视为“周

公致太平之迹”，［1］几经授受，至东汉郑玄网罗众

说而作《周礼注》，由是《周礼》大行。［2］唐贾公

彦羽翼郑学，作《周礼疏》，从此郑《注》贾《疏》

成为《周礼》学的双璧，备受后学推崇。清乾隆戊辰

（1748 年）敕撰《钦定周官义疏》，确立“六典乃周

公兼三王之道，尽人物之性，运用天理以法万世之书”

（《钦定周官义疏·凡例》）。在官方的崇奉下，沈

家本研求群经，于《周礼》用力最勤。

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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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史稿》称沈家本“少读书，好深湛之思，于《周官》多创获”，特别表彰其年少之作《周官书名考

古偶纂》。然而，沈家本的创获是什么，《清史稿》付之阙如，迄今尚待考订。沈家本研索群经，于《周

礼》用力最勤，历经匡正奇字、因字考经、以经明道三个阶段，正与“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

的朴学进学之阶桴鼓相应。对这部古文经典的切磋琢磨，沈家本积蓄了效法先王的思想资源，涵养了变

革流俗的精神气质，并深刻影响了他的律学著述和法政实践。他持守无征不信的朴学理念考订历代刑法，

借重钦恤明允的《周礼》精神襄助法政改革。这表明，沈家本倡始的“会通改制”并非“文与而实不与”

的策略，而是有着深沉的历史文化动因。同时，他的《周官》创获也为论证清代经学与律学的密切关系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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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贾公彦：《序 < 周礼 > 废兴》，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5 页。

［2］关于《周礼》在汉代的授受源流，参见叶纯芳：《郑玄 < 周礼注 > 从违马融 < 周官传 > 考》，［日］乔秀岩、叶纯

芳著：《学术史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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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家本看来，《周礼》既是一部经邦纬国的

儒家经典，又是一部详备的“法制之书”。［1］他对《周

礼》的研索，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律学著述和法政实

践。鉴于此，《清史稿·沈家本传》开篇表彰其“于《周

官》多创获”不应视为一句虚饰的门面语。本文聚

焦沈家本研索经典的学思历程，考释沈家本的《周

礼》创获，并探讨它对沈家本法政改革的实际影响。

结合成书时间与内容特点，沈家本治《周礼》

可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匡正奇字，补订明代经学

家郎兆玉所撰“周官古文奇字”，于咸丰乙未（1859

年）成书《周官书名考古偶纂》；第二期，因字考经，

博采乾嘉鸿儒之学，辨正《说文解字》所引经文与

今诸经的异同，于光绪辛巳（1881 年）撰成《说文

引经异同》，其中第十四卷及第十五卷上为《周礼》；

第三期，以经明道，每与今制相较并以先王之道议

论得失，体现在《日南读书记》卷五《周礼》部分。［2］

三期循次而进，正与乾嘉朴学的进学之阶桴鼓相应。

一、匡正奇字：椎轮之始立志向

椎轮为大辂之始。沈家本于咸丰乙未（1859 年）

著成《周官书名考古偶纂》，其时弱冠未满，却已

显示了朴拙雅正的治学气象。在这本书的自序中，

沈家本交代了其写作的动因和方法。他阅读明代学

者郎兆玉“周官古文奇字一篇”，发现其中“颇多

舛错”，只因专事举业而未暇纠正。后读仪征阮元

《周礼注疏校勘记》，心折此书“于字义考证綦详”，

于是“取郎氏旧书分为七类，正其伪、删其谬、补

其缺”。又因郑玄《周礼注》多引“故书”，于是

别列一门，“摘取阮记附于每字之下”，并杂取段

玉裁《周礼汉读考》、惠士奇《礼说》以及诸字书、

韵书之说，参酌蠡测、间附按语。［3］这部匡正奇

字的处子作，树立了沈家本穷究经典的志向。

六经用字间有奇字，而《周礼》尤多。不识奇

字，不足以整理异文、明析经义。沈家本读郎氏著述，

既称“郎兆玉周官古文奇字一篇”，又说“郎氏旧书”，

今人或谓《周官古文奇字》，或谓“《周官古文奇字》

一书”，［4］视之为单篇、独著。但郎氏是否著有《周

官古文奇字》，今不可考。郎兆玉，字完白，明万

历四十一年进士，有《注释古周礼》（六卷）存世，

其中有《考工记奇字》一篇，［5］并收录南宋学者洪

迈《周礼奇字》一篇。［6］现根据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藏善本分析郎氏《注释古周礼》，并将其《考

工记奇字》一篇与沈著并举，以探沈氏创获。

《注释古周礼》开篇列汉唐以来注疏名儒，又

引贾公彦《序 < 周礼 > 废兴》等文，［7］以明《周

礼》授受源流。郎氏所谓“古周礼”，以区别于象

山门人俞庭椿“冬官未亡”之改本。［8］郎氏说，“是

经考汉艺文志元阙冬官，后儒那掇五官妄为增补，

［1］沈家本认为：“古代法制之书，莫详于《周官》。”见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新译法规大全序》，商务印书

馆 2017 年版，第 212 页。这一看法与清末经学大师孙诒让一致。孙诒让在《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为周代法制

所总萃，闳章缛典，经曲毕晐。”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续修四库全书》（第 8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4 页。《周礼正义》刊行于光绪乙巳（1905 年），沈家本在宣统乙酉（1909 年）所著《历代刑官考》中多次征引此书。

［2］《日南读书记》未交待撰述时间。沈厚铎先生推测认为，该书作于同治三年（1864 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 年）之间。

（见沈厚铎：《代后记：说“沈学”》，沈家本著：《日南随笔》，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41 页。）本文根据《日南读

书记》内容特点，视该书的《周礼》部分为后出之作。

［3］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69 页。

［4］李贵连先生和蔡小雪先生都将沈家本所言“周官古文奇字”视为一本著作。参见李贵连：《沈家本评传》，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 页；沈小兰、蔡小雪：《修律大臣沈家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

［5］郎兆玉指出：“作书之法大都不越象形、会意、转注、谐声，自河洛既剖、书契肇典，吾乌知非古道其常而今不征其异也乎？

故《考工记》一书尚属近古，其字多音迥义殊，姑摘其尤者特为拈出，庶俾览者无或昡于形似耳。”见《注释古周礼·考工记奇字》。

［6］［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周礼奇字》，《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473 页。

［7］包括唐贾公彦撰《序周礼废兴》、宋王安石撰《周礼旧序》、元吴瀓撰《三礼叙录》、明徐长吉撰《古周礼阙冬官辨》、

明孙攀撰《古周礼释评旧叙》以及南宋洪迈撰《周礼奇字》。

［8］俞庭椿著《周礼复古编》，认为《冬官》散见于五官之内而未尝缺，于是掇取五官之属以补《冬官》之阙。参见郎兆玉《注

释古周礼》所录明徐常吉撰《古周礼阙冬官辨》一文。关于俞庭椿“《冬官》不亡”的理论逻辑与理论来源，参见梁艺馨：《俞

庭椿 < 周礼复古编 > 若干问题再商榷》，载《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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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从”，又说“经文悉宗郑康成元本”。郎氏所谓“注

释”，即“考正经文，或折衷传注，或引证他经”，

“经文字义间多奇古，且有一字两音、一音异用，

俱明释本文字下”。［1］沈家本依从郎氏《古周礼》

“元阙冬官”之说，依照经文次序，补订辨正郎氏

奇字，分古文、本字、本正体字而相承用后起字因

目为古者、字通用而较古者、古通用字、古假借字、

古通用见别经传者等七类。枚举数例如下：

（1）古文，［2］如《天官·甸师》辠、罪。《说文》

辛部：“辠，犯灋也。从辛从自。言罪人戚鼻苦辛

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说文》网部：“罪，

捕鱼竹网，从网非聲，秦以罪为辠字。”沈按：“人

之麗于法，亦从鱼之麗于网也，故借以为辠字。至

秦废其本字而专用假借字。”［3］沈家本视辠为原字、

罪为后起字，又以辠为本字、罪为假借字，并借助

《说文》，解释了秦以后弃用辠而专用罪的原因。

（2）本字，［4］如《地官·载师》桼、漆。《说

文》：“桼，木汁可以䰍物。从木，象形，桼如水

滴而下也。凡桼之属皆从桼。”段玉裁《说文解字

注》：“木汁名桼。因名其木曰桼。今字作‘漆’，

而‘桼’废矣。漆，水名也，非木汁也。《诗》《书》

梓桼、桼絲皆作漆，俗以今字易之也。《周礼·载

诗》：‘桼林之征，二十而五。’大郑曰：‘故书

桼林为漆林。’杜子春云：‘当为桼林。’是则汉

人分别二字之严。”沈按：“此则汉时䰍、桼不从

水。《释文》云‘本又作漆’，则其时已桼、漆不

分矣。《玉篇》云桼今作漆。”［5］沈家本所言本字，

是相对于借字而言，表示本义的字。

（3）本正体字而相承用后起字因目为古者，如

《秋官·庶氏》艸、草。《周礼注疏校勘记》：“诸

本同。唐石经缺。《释文》作艸，云‘音草，本亦作草’。”

沈按：“据此知经中草木皆本作‘艸’也。”［6］又

如《考工记·梓人》頽、穨。沈按：“《说文》无

‘頽’。穨正字，頽俗字。郎兆玉云‘頽为穨’，

是未考《说文》。”［7］

（4）字通用而较古者，如《春官·大司乐》傀、

怪。《说文》人部“傀，偉也。”又“偉，奇也。”

可部“奇，異也。”心部“怪，異也。”沈家本按：

“傀”与“怪”义亦相通，故郑云“傀犹怪也”。［8］

然傀、怪非一字，郎兆玉云“傀为怪”，非也。［9］

又如《考工记·㡆氏》盝、漉、淥。郎兆玉云“濾

为盝”。沈按：“濾音慮，无鹿音。义同音异，不

得并为一也。［10］

通过以上例证，《周官书名考古偶纂》的创获

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沈家本“取郎氏旧

书分为七类”，看似一部改作，实为一部另作。书

中明确提及并订正郎氏已如上所列，仅“傀为怪”“頽

为穨”“濾为盝”等三处。其中，“頽为穨”“濾

为盝”载于郎氏《考工记奇字》一篇，“傀为怪”

则出自郎氏征引的洪迈《周礼奇字》一文。［11］据

此推测，沈家本所言“郎氏旧书”正是《注释古周

礼》，其所言“周官古文奇字一篇”泛指《注释古

［1］《注释古周礼·凡例》。

［2］古文即古字，与今字相对，着眼于文字产生的时间，是“原字”和“后起字”的分别。段玉裁指出：“凡读经者，

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随时异用者谓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为古字，

小篆、隶书为今字也。”（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谊”字条注）

［3］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70 页。

［4］本字即表示本来意义的字，与被借用来代替本字的字（即借字）相对，着眼于文字的表义性质。借字表示的不是其

本义，而是被其替代的字的意义，这种意义通过借用获得，被称为“借义”。参见张觉：《古字、今字、本字、借字及其关系》，

载《语文学习》1986 年第 10 期，第 60 页。

［5］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75 页。

［6］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1 页。

［7］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2 页。

［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53 页。

［9］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89 页。

［10］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周官书名考古偶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95 页。

［11］［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五《周礼奇字》，《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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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的《考工记奇字》和郎氏摘录的洪迈《周

礼奇字》。其次，洪迈与郎兆玉考索奇字只是给出

结果，既未划分类别，又未给出考索过程。而沈家

本为不避繁难，不仅分门别类，而且每以《说文》

为据，分析比较以定从违。第三，七类划分外，沈

家本更因郑玄《周礼注》多引“故书”而别列一门，

并摘取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附于每字之下。

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是乾嘉时期的经学

名臣，为政为学、领袖群贤。其主纂的《周礼注疏校

勘记》，广搜经籍、校对异同、订正讹误、辑补脱漏，

久为学林取资。《周礼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包括

单经本、经注本、注疏本；引用诸家包括浦镗《周礼

注疏正误》（十卷）、惠士奇《礼说》（十四卷）以

及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六卷）。阮元认为，“经

文古字不可读，故四家之学皆主于正字。其云‘故书’

者，谓初献于秘府所藏之本也；其民间传写不同者，

则为‘今书’。有云‘读如’者，比拟其音也；有云

‘读为’者，就其音以易其字也；有云‘当为’者，

定其字之误也。三例既定，而大义乃可言矣。说皆在

后郑之注，唐贾公彦等作疏，发挥殊未得其肯綮”。［1］

四家之学，即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的《周礼》

学。阮元所言“三例”出自段玉裁，［2］他为段氏《周

礼汉读考》所作的序中说，“自先生此言出，学者

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

沈家本对“故书”“今书”的理解直引阮元之说，［3］

更以段氏、阮氏所明之义例为判，列“故书”共计

102 例。［4］沈家本治《周礼》踵武昔贤、困知行勉，

并由此树立了穷源“六书之学”的志向。

二、因字考经：构会甄释求会通

沈家本所言“六书之学”，即以《说文解字》

为核心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六书”始见《周

礼》。《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

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然六书内容为何，

《周礼》付之阙如。直到东汉，才由班固、郑众、

许慎列举“六书”名目。［5］三家名称次第各有差异，

后世学者兼许慎的名称和班固的次第，定为象形、

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些由汉儒提炼

的古人造字、用字法则，是理解汉字演化和发展的

条例，更是理解圣人经典的门径。许慎在《说文解

字·叙》中指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识字与通经相为

一贯，于是沈家本说：“将欲探训诂之真恉，必先

求文字之本原，则舍《说文》，其奚自哉？夫通经

者必通《说文》。通《说文》而不通经，则训诂之

真恉必多扞格；通经而不通《说文》，则文字之本

原必多茫昧。是《说文》之字义，实与经义相为表

里者也。”

然而，或因经师授受各殊，或因古籀篆隶的递

变，使得《说文》“所引经文千余条，与今诸经大

有异同，而各部之中所引，又各有异同”。［6］所

谓今诸经，即当时流通的立于学官的监本。沈家本

［1］四家之学即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的《周礼》学。参见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序》，《十三经注疏》（清嘉

庆刊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383 页。

［2］段玉裁在《汉读考周礼六卷序》中说：“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字，其例大致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

三曰当为。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

比方主乎词，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了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

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三者分，而汉注可读，而经可读。”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

《续修四库全书》（第 8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1 页。

［3］关于“故书”的解释，《周礼·天官·大宰》贾公彦疏：“言故书者，郑注《周礼》时有数本，刘向未校之前，或

在山岩石室有古文，考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注，故云‘故书作’。”

［4］其中《天官》13 例、《地官》21 例、《春官》33 例、《夏官》10 例、《秋官》12 例和《考工记》13 例。今人张富海《汉

人所谓古文之研究》一书中列《周礼》“故书”123 例，其中《天官》11 例、《地官》23 例、《春官》35 例、《夏官》10 例、

《秋官》23 例和《考工记》29 例。

［5］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

假借，造字之本也。”

［6］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说文引经异同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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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要准确理解经典经义，就不能忽视《说文》

引经与今诸经的异同。于是光绪乙卯冬（1879 年），

沈家本始纂《说文引经异同》，几经中辍，于光绪

辛巳入秋（1881 年）告竣，凡二十一卷。在自序中，

他特别交代了写作参考的三个方面的著述，包括吴

玉搢等研究《说文》引经者、段玉裁等注《说文》

者、以及乾嘉间的注经之家。

在沈家本以前，清儒有不少关于《说文》引经的

研究。［1］沈家本特别列举了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

（二卷）、陈瑑的《说文引经考证》（八卷），以及

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廿四卷）。其中，吴玉

搢注意到《说文》所引诸经数千条，与今经同异大约

参半，“非独与宋人抵牾，亦多与汉儒纰缪，字殊义

别，不可画一”，于是定偏旁、明训诂、正经解，力

图箴宋人膏肓、起汉儒痼疾。陈瑑则说：“学者通经

必先识字。不有《说文》，何以究仓雅之遗文、篆籀

之微恉哉？”进而将究声音以通训诂作为研经之津逮。

吴玉搢成书于乾隆元年，作为研究《说文引经》的“椎

轮之始”，论说自不如陈书详备。吴、陈二书后，又

有承培元刊行于光绪丙戌的《说文引经证例》。不同

于吴、陈二书以部为次而考释异字，承书以经为次且

尤重条例。［2］沈家本归纳承书条例说：“其所谓例，

有证字者，有证声者，有证义者。证字之中，有兼证

义，或证会意，或证叚借者；证义之中，有证本义者，

有证别义者，有引一经以证数字者，有引两经以证一

字者，有用经训而不著经名者，有称经说而不引经文

者。视前二书为加详矣。”［3］

沈家本“以吴、陈为本，而以诸家说附益之”，

又“以经为次，仿承例也”。［4］书成之际，他在

日记里说，《说文引经异同》“尚属草创，无条

例也。［5］他所期待的，是一部广采众长的精思博

识之作。下面以《说文》引《周礼》“幎人”一条

为例，并举吴、陈、承三书相关阐释，以此明晓沈

家本《说文引经异同》的基本体例。

吴玉搢《说文引经考》卷上巾部：《周礼》有“幎

人”，《天官》今作幂同。［6］

陈瑑《说文引经考证》未考“幎人”，卷四巾

部考证《说文》引“《周礼》曰駹車大幦”，文末

曰“幦为幂，一作幎，又同鼏。《说文》有鼏无幎，

若□（左衤右冥）”。［7］

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卷十二《周礼》，巾

部：幎，幔也。从巾冥声。《周礼》有‘幎人’。

“此引《礼》证字也。今《周礼》作幂，变其体也。

或作鼏，即幂形似之讹，或作羃，俗体也。幔与幎

转注皆为覆盖义。今以幔为实字，非古义。［8］

沈家本《说文引经异同》卷十四《周礼》，《说

文》巾部：幎，幔也。（段注：“谓冡其上也。”）

从巾冥声。《周礼》有‘幎人’。郑云：“以巾覆

物曰幂。”段云：“《礼经》‘鼎有，尊彝有幎’，

其字亦作‘幂’，俗作‘羃’。今《周礼》作‘幂’。”

蒙按：此“幎”一变为□（上冥下巾），再变则为

今《周礼》之“幂”。

此条中，许慎训幎为幔，就字为说。郑玄“以

巾覆物曰幂”，以职掌为说。沈家本引郑注后，又

［1］胡朴安列举研究《说文》引经异同的研究者，分别是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吴云蒸的《说文引经异字》、陈瑑的《说

文引经考证》、柳荣宗的《说文引经考异》和高翔麟的《说文经典异字释》，又列举研究《说文》体例的研究者，包括雷浚的《说

文引经例辨》和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见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第 543 页。

［2］以经为次，即以《说文》所引《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尔雅》以及《孟子》等经典为序。

［3］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说文引经异同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14 页。

［4］沈家本在光绪己卯（1879 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写道：“灯下纂《说文引经异同》，以吴、陈为本，而以诸家说

附益之，分经而不分部，则与吴、陈二书殊旨”，又在写于光绪辛巳（1881 年）八月初九日的自序中指出《说文引经异同》“以

经为次，仿承例也”。

［5］沈家本在光绪辛巳（1881 年）八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说：“纂《说文引经异同》毕。此书乙卯冬初纂辑，旋辍，客夏

续纂，仍未毕而辍。今夏复纂，今甫脱稿，然尚属草创，无条例也。”见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七《日记》，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16 页。

［6］吴玉搢：《说文引经考》，《续修四库全书》（第 20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9 页。

［7］陈瑑：《说文引经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第 22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2 页。

［8］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续修四库全书》（第 2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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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段注，《说文》引经“幎”与今经“幂”的关

系得以厘定。对比沈家本与吴、陈、承三书对“幎

人”一条的考释，沈家本所谓“以诸家说附益之”，

即增入郑玄的《周礼注》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

注》。其内容较吴、陈二书详实。沈家本所谓仿承例

以经为次，即与承培元一样，以《说文》所引经典为

序，集中考释。所不同者，承培元在引述《说文》引

经后即明示条例“此引《礼》证字也”，沈家本则未

及条例。这也使得二人在考订条目的数量和叙述的方

式上有所不同。数量上，承培元考察《说文》引经条

目较沈家本稍多。［1］例如，《说文》 部：“卿，

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

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 皀聲。”承培元指

出：“此用《礼》证字义不著书名者也。”［2］沈家

本则未考此条。叙述方式上，承培元叙述始终围绕

条例展开，经注多融于己见之中。沈家本则以直引

为主，鲜少申发议论。［3］正如沈家本自陈，其“所

采者多名家钜子之言，间附管见而已”。

“采名家矩子之言”，正是沈家本《说文引经

异同》的特点。他在自序中说：“注经之家，乾嘉

间人为多。解说纷纭，各持一是，读者莫之所从。

因汇集众说，统为一编，偶有所见，以蒙按二字别

之，期以会诸说之通焉。”《说文引经异同》所要

处理的，正是乾嘉以来各持己见的注经之说，其征

引的规模根据注经之说的分歧程度而随时变化。沈

家本虽间附按语，但意见已潜藏在对各家意见的采

择上，试举例如下。

《说文》魚部：鱢，鮏臭也。从魚喿聲。《周礼》

曰：“膳膏鱢。”今作“臊”。先郑云“臊，豕膏

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郑《注》贾《疏》

以及陆德明《释文》皆从之。然而，乾嘉学者对于

汉唐注疏却议论纷纷。于是，沈家本征引宏富，试

图“于众说之中求其真是”。他先列汉唐注疏，后

引国朝考订，包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严可均

《说文校议》、阮元《周礼校勘记》以及王筠《说

文句读》。其中严可均与段玉裁观点一致，臊字从

肉，因此汉唐注疏之说皆不及鱼膏，然《说文》作

膏鱢，或因转写脱误所致。因此严、段主张许慎所

引当“读若《周礼》曰膳膏臊”。但《周礼校勘记》

对比《说文》“鱢”“臊”的解释，指出“《说文》

于‘鱢’引《周礼》，于‘臊’下止存‘豕膏臭’

一义，则许氏所据古文本作‘鱢’。”《周礼校勘

记》又征引惠士奇《礼说》［4］，指出许慎以‘膏鱢’

为‘鱼膏’。沈家本并未认同这一观点，而是借助

王筠《说文句读》表达自己的意见。王筠说：“凡

云膳膏者，以其脂膏为煎和之用也，以鱼膏煎物，

不特于经无见，即海滨之人未之有也。故虽《晏子

春秋》《广雅》皆有此字，吾不信许君收之。”［5］

通过对汉唐注疏和国朝考订的择取，沈家本不断深

化对《周礼》的认识。《周礼》学术与治术并包，

也塑造了沈家本以经明道的学术宗旨。

三、以经明道：比较析论通宗旨

《周官书名考古偶纂》和《说文引经异同》是

沈家本考订经典的专门之作。两书间隔二十年，却

一脉相通，专以经注文字为研究对象。这种情形在

《日南读书记》中有了变化。《日南读书记》是沈

家本长居北京日南坊时期研读儒家经典的读书笔

记。这部著作延续着《说文引经异同》的体例，先

引经典，次明注疏，再以按语评析。阅读时，沈家

本每有心得便加以论列，按语内容十分丰富。其中，

沈家本列举《周礼》45 条，或表彰三代古义、或推

测《冬官》内容、或反对刘歆增窜、或订正注疏之

误，发挥自由而又切中肯綮。这些评析依然保持着

朴实说理、言无枝叶的考据之风，但表彰三代隆盛、

推崇先王仁义的立场已十分鲜明。下面以沈家本所

列条目为序，择取数例加以考察：

例 1，《天官·宰夫》载：“凡失财用物辟名者，

［1］据统计，沈家本考《天官》17 条、《地官》16 条、《春官》29 条、《夏官》13 条、《秋官》11 条、《考工记》32

条，计 118 条；承培元考《天官》18 条、《地官》17 条、《春官》30 条、《夏官》14 条、《秋官》12 条、《考工记》36 条，

计 127 条。

［2］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续修四库全书》（第 22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6 页。

［3］据统计，沈家本考《说文》引《周礼》118 条，附按语 15 条。

［4］《礼说》云：“《晏子春秋》曰：食鱼无反恶其鱢也。凡鮏、鱢从魚者，皆言魚，则许君以‘膏鱢’为‘鱼膏’矣。”

［5］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说文引经异同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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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沈家本征引郑《注》贾《疏》，

然后说：“此即今之官司亏空也。‘失财’若今律

‘那移出纳’之类；‘失用’若今律‘冒支官粮’‘虚

费功力’‘冒破物料’之类；‘失物’若今律‘损

坏仓库财务’‘私卖战马军器’之类；‘辟名’则

今律之‘虚出通关硃钞’也。文书与物不相应也。

例 2，《天官·冢宰》载：“医师，凡邦之有

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沈

家本按：“古者医官之设，不独执技以事上，而万

民之疾病养焉。此以见先王之仁而民无夭札也。后

世太医院诸官，但备宫廷宣台而已。”［1］

例 3，《秋官·大司寇》载：“以两造禁民讼，

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

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沈家本指出，束矢、

钧金是古人禁讼之法，今世若施行则将备受指摘。

然而“今之断狱者，辟其名而贪其实，其所入者，

岂束矢、钧金已哉？”［2］

以上三例体现了沈家本强烈的比较意识。这种

比较不再专于经注文字，而是典章制度。例 1 将冢

宰之制与清律官司亏空并举，例 3 以《周礼》所载

古人禁讼之法批评后世司法名不副实。沈家本并举

古今法制的例子很多。他后来说，“古来法制之书，

莫详于《周官》”［3］，正是基于此类比较得出的判断。

例 2 以《周礼》医官之设表彰“先王之仁”，批评

后世太医院专以事上已失古义。沈家本仰慕三代、

推举周制，除了因为《周礼》此类设官分职，还基

于《论语》等其他儒家经典的共同推崇。［4］沈家

本以《周礼》制度推知先王之义，又以先王之义疏

通《周礼》经义。

例 4，《秋官·司寇》载：“掌戮，掌斩杀，

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

之。”沈家本认为，“三者昏酷刑，而焚尤甚。先

王忠厚之意，恐不出此”。［5］

在此例中，沈家本指出，《汉书》王莽作焚如

之刑，备受世人诟病，有不少学者怀疑《周礼》这

类酷刑是刘歆增窜的。随即他又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即参照《礼记》中邾定公惩处“子弑父”的办法［6］，

认为焚烧的不是尸体，而是罪人之室。“定公言杀

其人，自是周法。如是，其言必有受也。”显然，

无论是陈述他人的怀疑，还是给出自己的推测，沈

家本都不认为周代有焚如之刑。他在《历代刑法考》

中也表达着相同的观点。［7］

刘歆是否增窜《周礼》，唐宋以后议论纷纷。

迄于清代，方苞《周礼辨》主张《周礼》被刘歆窜

改以媚王莽，乾隆敕纂的《钦定周官义疏》也持此

论。沈家本对于刘歆增窜之说十分审慎。他一方面

以常理常情推测刘歆增窜之说无当，一方面征引王

引之《经义述闻》的观点反驳刘歆增窜的观点。

例 5，《秋官·壶涿氏》载：“若欲杀其神，

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沈之，则其神死，渊为陵。”

沈家本按：“午贯”，即近世欧洲人之十字架也。

盖以为镇邪之用，其制亦云古也。若目为刘歆之所

增窜，恐刘歆即欲增窜，必取重大之事足以媚莽者，

必不及此等事也。［8］

例 6，《秋官·条狼氏》载：“凡誓，执鞭以

趋于前，且命之。誓仆右曰杀，誓驭曰车轘，誓大

夫曰敢不关，鞭五百；誓师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

杀，誓小史曰墨。”［8］

［1］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日南读书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1 页。

［2］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日南读书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8 页。

［3］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新译法规大全序》，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12 页。

［4］关于儒家的三代观念，参见刘丰：《制造“三代”——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载《现代哲学》

2020 年第 3 期。

［5］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日南读书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0 页。

［6］《礼记·檀弓下》：“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

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潴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

见王梦欧注译：《礼记今注今译》，新世界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0 页。

［7］沈家本说：“焚如之刑，古今罕睹，惟王莽刑之，或疑《周礼》一书，刘歆等谄附王莽有所附益于其间，此类皆非原本，

不为无见。”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1 页。

［8］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卷五《日南读书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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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郑《注》，誓者，谓出军及将祭祀时也。师，

乐师也；大史、小史，主礼之事者。”贾《疏》从

郑《注》，“‘谓出军及将祭祀时也’者，若且命

以上，军旅祭祀，同有此事”，“大史小史，皆据

祭祀时”。［1］《钦定周官义疏》则认为誓当专指

军旅之誓。沈家本认为，杀与车轘属于五刑之外的

非常刑，当依从《钦定周官义疏》之说。但否定“誓”

的祭祀的含义，如何理解“大史曰杀”“小史曰墨”

便成为问题。《钦定周官义疏》引《周礼·天官》

大史、小史之职，特别表达了对此的困惑：军旅之

时，大史“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小史“佐大史”，

“夫大史，即在军中，有何所犯而至于杀乎？若夫

祭祀之誓，不过矢其敬慎小心，执事有恪耳，要无

大刑也。此二句盖刘歆所增窜也。沈家本认为注疏

难通，但没有以刘歆增窜之说而轻轻放下。他征引

清代汉学家王引之《经义述闻》的观点［2］，认为“史”

当为“事”，大事以重刑威之，小事以轻刑惧之。

如此，《钦定周官义疏》的刘歆增窜之说不攻自破矣。

综合以上示例，沈家本比较古今制度得失、尊

崇先王忠厚之意、驳斥刘歆增窜之说，以经明道的

读书宗旨已跃然笔端。回顾沈家本研求《周礼》的

过程，从匡正奇字，到因字考经，再到以经明道，

这是他宗尚朴学的自然的过程。顾炎武主张“治音

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

世。”［3］乾嘉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主张，戴震言“经

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4］其弟子段玉裁

踵续其说，强调“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

经明，经明而后圣之道明。（《周礼汉读考·序》）”

沈家本以求字为门径、以明道为归旨。其所明之道，

与儒家经典高扬的“弘道”“谋道”“忧道”相一致。

四、弘道致用：稽古揆今襄改革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沈家本通经既以明道为归旨，其律学著述和法政实践

自具有弘道崇德、求真致用的特质。在他看来，《周

礼》不仅是一部济世经国的儒家经典，也是一部详备

的“法制之书”。作为儒家经典，其包蕴的先王之道

是评议历代刑制的价值标准；作为法制之书，其备载

的经世大法是助益法政变革的思想资源。沈家本研读

《周礼》，提出“三代刑制，周室为详”，又说“周

家之于刑狱，其钦恤明允固无异于唐虞也。”［5］所

谓钦恤明允，按照沈家本的解释，即《尚书》“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所表现的“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6］可以说，

钦恤明允是沈家本法政思想的第一原理。

（一）评议历代刑制

沈家本律学著述丰富，尤以卷帙浩繁的《历代刑

法考》为代表。该书开篇《刑制总考》（四卷），是

对唐虞至明代刑制综合性的考订与评价，集中地体现

了沈家本的律学理念。考唐虞象刑之制，他针对荀子

“象刑非生于治古，起于乱今”的观点，认为荀子“未

思上古敦庞之世，固不可同年而语也。”［7］考秦代

刑制，他告诫用刑者“勿若以刑杀为威，而深体唐

虞钦恤之意”。［8］考晋之刑制，他指出晋法并非

如马氏所言有宽弛之弊，而是“用法者非其人，苟

［1］［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421 页。

［2］王引之对郑《注》贾《疏》的三点质疑：首先，上“仆”“右”“驭”“大夫”“师”都是邦之官职，但并不言“邦”，

为何大史、小史却说“邦之大史”“邦之小史”？其次，刑罚是施以“杀”，还是施以“墨”，应当依据罪之大小，为何大

史所犯的罪必当杀，而小史所犯的罪必当墨呢？第三，六官之中，属于祭祀军旅的有许多，为何所誓者仅仅是史官呢？王引

之认为，大史、小史的“史”皆应作“事”，并征引《说文解字》和《秋官·讶士》等加以佐证。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

《续修四库全书》（17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8 页。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6 页。

［4］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 1995 年版，第 370 页。乾嘉朴学的解经方法尤以戴震此论为代表，

相关分析参见李畅然：《戴震解经方法论发微——以 < 与是仲明论学书 > 为中心》，载《文史哲》2014 年第 4 期。

［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1 页。

［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7 页。

［7］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 页。

［8］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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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非其人，徒法而已”。考梁武用法，他强调“梁之

弊在法废，不在轻刑。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1］

他引述《新唐书·刑法志》所载周矩“周用刑而昌，秦

用刑而亡”的观点，提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

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2］

综论唐代，他说高祖、太宗“致治之美，几乎三代

之盛时”，治律之士莫不以唐为法。［3］综论明代，

他表彰惠帝“以仁义化民”，批评成祖“用刑惨毒”。

综合而言，沈家本评议刑制注重“人事”。在他看来，

刑制由“用刑者”创设与改易，得失便体现为法律

是否被施行、施行是主刑威还是尚钦恤。［4］

沈家本将开唐与三代相媲美。唐律“一准乎礼

而得古今之平”，历来备受称赞。三代则不仅是一

个历史概念，更是一种历史哲学。沈家本站在儒者

的立场，视三代为整体，并将其作为法制文明的价

值源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存

周。（《论语·八佾》）”孔子将三代并举，认为

三代之礼虽有“损益”，但历史文化一脉相承。这

一看法经过后世儒者和史家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儒

家的政治理想。沈家本浸淫经史，在经典经义中论

述法制。一如他在《法学盛衰说》开篇所言：“孔

子言道政齐刑而必进之以德礼，是制治之原，不偏

重乎法，然亦不能废法而不用。” 他心中的政治，

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作为政教之用的法律，

则当“行之以仁恕之心”。这些立论思接千载，正

与《周礼》包蕴的先王之道若合符契。

（二）襄助官制改革

在清末官制改革之际，沈家本思虑刑官之制关

乎将来政治，于是著《历代刑官考》，以明历代刑

官变迁之得失是非。他征引《周礼》“设官分职，

以为民极”，认为“国家之设官，为民事设也”，

并视恪尽职守为国家设官的本义。《历代刑官考》

考三代官制，于成周尤详。其基本的体例依次是，

先列官名，再引经注疏，后附按语。沈家本据《周礼》

《左传》考成周官制 64 条，分析其中的按语，我们

可以了解他对官制改革的看法。这些看法具体包括：

首先，设官当以教为先、刑为后。《周礼·地官》

设教官大司徒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

民之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其所施之教有十二种，

刑仅居其一，“以刑教中，则民不虣。”［5］据《周礼》，

所施之刑针对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

恤、造言、乱民等八种民不服教的情形。“凡万民

之不服教而又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

于刑者，归于士”。［6］沈家本据此指出，大司徒“必

教之不从而后刑之，则民之附于刑者亦少矣”，“国

家设官，本以教养斯民，而后世之官，皆不识教养

二字。”［7］沈家本的这一主张，很容易使我们联

想到他对于无夫之妇女犯奸不应治罪的立场。面对

礼教派的激烈反对，他驳斥说：“后世教育之不讲，

而惟刑是务，岂圣人之意哉！”［8］

其次，设官当政刑分离、职守独立。《周礼·地

官》设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作役事

则听其治讼”；设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掌

其政令、戒禁，听其治讼”；设县正，“各掌其县

之政令征比，以颁天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9］

沈家本指出，遂师各官之治讼，是役事、功事、职

事之争讼，没有付丽于刑，因而不归于士。《周礼·地

［1］沈家本说：“史称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

其可谓仁矣！斯言非溢美也。后代治律之士莫不以唐为法，世轻世重，皆不能越其范围，然则今之议刑者，其亦可定厥宗旨乎？”

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8 页。

［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3 页。

［3］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5 页。

［4］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批评商鞅“以刻薄之资行其法”，赞扬汉文帝、景帝“用

法而行之以仁恕之心”。参见沈家本：《寄簃文存》卷三《法学盛衰说》，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15 页。

［5］包括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以仪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节、

以世事教能、以贤制爵、以庸制禄等十二种。

［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73 页。

［7］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84 页。

［8］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八《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帖后》，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54 页。

［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彭林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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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设山虞一职，“掌山林之政令”，“凡窃木者，

有刑罚”。沈家本认为，窃盗之罪当归士师。综合《周

礼》的这些设官分职，沈家本评价说：“成周官制，

政刑权分。教官之属，如乡师、乡大夫、州长、党

正，各掌其所属政教禁令。此持政权者也。刑官之

属，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掌其所属之狱

讼，此持刑权者也。其职守不相侵越，故能各尽所

长，政平讼理，风俗休美，夫岂偶然。”［1］

最后，设官当申禁以止杀。沈家本详列《周礼·秋

官》官职37条，指出“三代以前刑官之制，周室为详”。

其中有主王畿以内之官，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

有主王畿以外之官，如讶士；有用刑之官，如掌囚、

掌戮；有用禁之官，如禁暴氏、司烜氏。沈家本认

为，“前人谓用刑则掌戮居后，用禁则禁杀戮居后，

圣人之意，欲申禁以止杀也”，进而批评秦以后“密

于用刑，而疏于用禁”。［2］

《历代刑官考》于宣统建元（1909 年）仲秋撰

成，其时清廷已宣布预备立宪并着手官制改革。沈

家本领导大理院改革司法审判制度，力主每省设立

高等审判厅，以使行政与司法各有专职，但这遭到

了各省督抚的普遍反对。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背景，

自然明白沈家本宣示设官本义、考察刑官变迁，正

有襄助法政改革的目的。他认为欧洲“政刑分离”

与《周官》“刑政权分”相合，欧洲“严于警察而

宽于刑罚”与《周官》“申禁以止杀”相合，因而

不必侈谈西政，也不必墨守旧闻。沈家本沟通经典

与西方政治的努力，是晚清许多有识之士的共相。［3］

葛兆光先生指出，晚清“很多人都在试图发掘关于

古典的历史记忆，解释面前的新世界，可是，当传

统的古典一旦遇到新鲜的世界，他的解释要么有些

方枘圆凿，要么有些捉襟见肘。”［4］沈家本没有

接受过西学的训练，他当时所接触的西学也未免混

乱和肤浅，其立论粗疏自不能避免。同时我们看到，

相较于康有为的《礼运注》《论语注》的汗漫无边

和孙诒让《周礼政要》的慷慨激昂［5］，沈家本的

议论简直赅括、不尚新奇。这自然受朴学训练的影

响，也和法律之学的现实性、实践性相关。

作为沈家本法政思想的第一原理，钦恤明允也

作用于沈家本对修律立法的论证。他与伍廷芳在连

衔上奏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提出：“臣等窃

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

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

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6］仁

政是孟子对孔子“为政以德”的继承与发展，被孟

子视为“三代之得天下”的因由。综合沈家本的这

些观点，我们感受到他尚古崇德的儒者立场。他提

倡以“情理”会通新旧之学，批评以刻核为宗旨的

申韩之学，褒扬以保护治安为宗旨的泰西之学，都

与其追慕三代的学术志向息息相关。［7］及至晚年，

沈家本虽龄颓气苶、时须卧息，仍矢志不移完成《汉

律摭遗》二十二卷。其心中所念，仍是“先郑、后

郑注《周官》，并举汉法以为比况，可见《汉律》

正多古意，非犹为三代先王之法制留遗者乎。”［8］

五、余论
沈家本是清末法制改革的组织者和领衔者，被誉

为“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9］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86 页。

［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上册），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489 页。

［3］张之洞说：“《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

见张之洞：《劝学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5 页。孙诒让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

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见孙诒让：《周礼政要》，西安官书局光绪甲

辰孟春印，序，第 1 页。

［4］葛兆光：《应对变局的经学——晚清对中国古典的重新诠释（一）》，李国章、赵昌平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

六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 页。

［5］关于晚清学者以西学比附经学的分析，参见叶纯芳：《经学变形记》，［日］乔秀岩、叶纯芳著：《学术史读书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408-444 页。

［6］沈家本：《寄簃文存》卷一《删除律例内重法折》，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 页。

［7］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法学名著序》，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10 页。

［8］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汉律摭遗自序》，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00 页。

［9］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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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周官》创获考论

学界关于他的探讨，一般聚焦于新政时期的法制改革，

并特别表彰他鉴采西方法律的锐意进取。另一方面，

沈家本成长于咸同时期，诵经读史以为进身之阶，直

到光绪癸未（1883 年）蟾宫折桂，时年四十三岁。这

一漫长的科举苦旅，自然地对他后来的律学著述和法

政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追索沈家本的学思历程，他

深受乾嘉朴学流风余韵的影响，通过考订《周礼》的

古文奇字，很早便确立了“穷源六书之学”的志向。

后来博采乾嘉钜子之学，构会甄释，力图会通《说文》

所引《周礼》与今《周礼》的异同。而《日南读书记》

则每将《周礼》与今制比较，颂述三代之隆、表彰先

王之道。如此，沈家本有意无意地完成了识字以通经、

通经以明道的朴学进学之阶。《清史稿》称沈家本在

光绪癸未（1883 年）后“专心于法律之学”，但览读

他的律学著述，不仅治学的方法延续着无征不信、实

事求是的朴学特点，而且治学的理念及其法政实践也

深受《周礼》等经典的影响。

考订沈家本的“《周官》创获”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厘正沈家本的古文经学立场。据《汉书·景

十三王传》之《河间献王传》，《周礼》是一部古

文经典。由于《周礼》于先秦典籍不见征引，而其

所载制度又每与文献抵牾，关于它的真伪及成书年

代，历来聚讼纷纭。誉之者以为周公之典，贬之者

以为新莽伪作，又有调停者以为《周礼》为周公制作，

但经后儒增窜改易。［1］及至晚清，康有为高扬今

文经，斥《周礼》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反对《周

礼》之说达到极点。在这种背景下，沈家本遵循《钦

定周官义疏》之说，奉《周礼》为经邦济世的圣典，

于是匡正奇字、辨析典制、申明大义。他对“思想

界之一大飓风”的《新学伪经考》不置一词，而对

古文经师孙诒让《周礼正义》则多次引用。如果我

们结合他在《日南读书记》中对《春秋》三传的按语，

及其在光绪癸未会试中“名通《春秋》”的见解，［2］

其持守偏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更是旗帜鲜明。

其次，重估《周礼》等儒家经典对沈家本“会通

改制论”的影响。沈家本倡始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会

通改制论”。［3］在他看来，“采用西法互证参稽”的

奉命修律，不应“遽以西法杂糅之”，而应“深究夫

中律之本源而考其得失”，否则“正如枘凿之不相入，

安望其会通哉？”［4］因此，中律讲读之功仍不可废。

既讲读中律，则当“礼书法典并观”，［5］这既包括技

术性的“达用”，也包括学理性的“明体”。在“达用”

的层面上，沈家本主张考服制、读律例、“寻绎前人

之成说以为要归，参考旧日之案情以为依据”。［6］在

“明体”的层面上，沈家本申言“治国之道”、探究

“三代先王之法”，由此，《周礼》既为儒家经典，

又为“古来法制之书”，为沈家本的“会通改制”提

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依据。

此外，考论沈家本的《周官》创获，有助于厘

定清代经学与律学的关系。关于清代经学与律学的

关系，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律学与经学日渐疏离，

律学“逐渐演变成一门自足、专门的学问”，［7］

另有学者则认为，清代研律者或援经入律、或以治

经之法治律，律学在研究手段和价值关怀上仍然积

极向经学靠拢。［8］本文认为，尽管沈家本强调法

律作为专门之学的积极意义，但他考文字、观典制、

研故实、宣义理，不曾也不欲将经典与法律割裂。

他研索群经，于《周礼》用力最勤，每将《周礼》

等经典所包蕴钦恤之意作为评定历代刑法的标准。

同时，《周礼》的设官之义被引为法政改革的思想

资源。据此，终晚清之世，作为“中国特有之大本

学说”，［9］经学对律学及其转型依然发生着影响。

［1］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纠葛，参见彭林《< 周礼 > 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页。

［2］在《日南读书记》中，沈家本详述《左传》而略述《公羊传》《榖梁传》，时常依据《左传》史实订正《公羊传》

的乖谬。限于文旨与篇幅，沈家本的《春秋》见解将另文详述。

［3］黄源盛：《法律继受与近代中国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第 110 页。沈家本“会通”的表述和用法，参见文扬：

《因袭与开新：沈家本“会通改制论”再评》，载《河北法学》2015 年第 9 期，第 165 页。

［4］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大清律例讲义序》，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203 页。

［5］瞿同祖先生说：“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必礼书法典并观，才能明其渊源，明其精义。”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

社会》，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69 页。

［6］沈家本：《寄簃文存》卷六《刑案汇览三编序》，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95 页。

［7］陈锐：《中国传统律学新论》，载《政法论坛》2018 年第 6 期，第 59 页。

［8］李明：《试论清代律学与经学的关系》，载《清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

［9］黄侃：《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03 页。


